
3.环境保护署咨询委员会应根据高级官员委员会的协商或自行主动开展活动，
并向高级官员委员会提出建议。当事人代表应出席环境保护署咨询委员会的
会议。
4.环境保护署咨询委员会应在成立后三个月内与高级官员委员会协商制定其
程序规则。

第七部分
争议避免与解决

第109条
范围与目标

1.�本部分适用于任何有关对本协议条款的解释和适用的争议，除非另有规定。
2.�本部分的目标是本着善意避免和解决当事人之间有关本协议解释和适用的
任何争议，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达成共同同意的解决方案。

标题�I

争议避免
第110条
磋商

1.�当事人应当磋商，并真诚地努力解决任何有关本协议的解释和适用的争议，
以达成共同同意的解决方案。
2.�一方应当通过书面请求向另一方寻求磋商，并抄送高级官员委员会，说明
相关措施以及其认为不符合协议条款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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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磋商应当在除非当事人同意否则由被投诉方境内进行，并且应当在收到请
求的日期起二十（20）日内举行。磋商应当在收到被投诉方请求的日期起六
十（60）日内视为结束，除非当事人同意继续磋商。磋商期间披露的所有信
息应保持保密。
4.�对紧急事项的磋商，包括涉及易腐或季节性商品的磋商，应尽可能快地举
行，且无论如何应在收到请求的日期之日起十五（15）日内举行，并应在收
到请求的日期之日起三十（30）日内视为磋商结束，除非当事人同意继续磋
商。
5.�如果收到请求的一方在收到请求之日起十（10）日内未对磋商请求作出回
应，或者磋商未在第三段或上述第四段规定的时限内举行，或者磋商已经结
束且未就共同同意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均可根据第112条的规定
请求通过仲裁解决争端。
6.�当事人可以同意修改上述第三段至第五段中提到的时限，鉴于任何一方在案件中遇到的
困难或复杂性。

第111条
调解

1.�如果磋商未能达成共同同意的解决方案，当事人经协议，可诉诸调解员。
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调解的参考条款应为磋商请求中所述事项。

2.�任何一方均可根据第112条诉诸仲裁，无需诉诸调解。
3.�除非当事人于协议之日起十五（15）日内就调解达成一致并请求调解，高
级官员委员会主席或其代表应从第125条所述名单中且非任何一方国民的人
员中抽签选定调解员。选定应在提交请求调解协议之日起二十五（25）日内，
并有每一方代表在场进行。调解员应在选定后三十（30）日内与当事人举行
会议。调解员应在会议前十五（15）日内收到每一方提交的文件，并在选定
后四十五（45）日内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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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解员的意见可包括关于如何根据本协议条款解决争议的建议的争议。调
解员的意见不具有约束力。
5.�当事人可以同意修改第3段所述的时间限制。调解员也可以应任何一方当
事人的请求或基于其自身主动，根据有关当事人所遇到的困难或案件复杂性，
决定修改这些时间限制。
6.�涉及调解的程序，特别是当事人在此类程序中披露的所有信息和所采取的
立场，应保持保密。

第二部分
争议解决

第112条
仲裁程序的启动

1.�当事人未能按照第110条的规定通过磋商解决争议时，投诉方可以发出通
知以启动仲裁小组的设立程序，仲裁小组应根据第113条设立。

2.�关于设立仲裁小组的通知应以书面形式发送给被投诉方和高级官员委员会。
投诉方应在通知中明确指出相关措施，并清楚地说明这些措施如何构成对本
协议规定的违反。

ARTICLE�113

Establishment�of�the�Arbitration�Panel

1.�仲裁小组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
2.�自提交设立仲裁小组的通知之日起十�(10)�日内，当事人应协商一致，就仲
裁小组的组成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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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当事人未能在第2段规定的期限内就仲裁小组的组成达成一致，每一方应
在五�(5)�日内从第125条下设立的仲裁员名单中选定一名仲裁员。若任何一方
未能任命其仲裁员，在另一方请求的情况下，该仲裁员应由高级官员委员会
主席或其代表从第125条下该方设立的子名单中抽签选定。
4.�除非当事人就仲裁小组的主席达成协议，否则应在第2段规定的期限内，
两位仲裁员应依次任命第三位仲裁员作为小组的主席，并在其任命之日起五
（5）日内从第125条规定的名单中任命，并通知高级官员委员会的任命。如
果未能任命小组的主席，任何一方都可以要求高级官员委员会的主席或主席
的代表从第125条规定的名单中包含的主席子名单中抽签任命仲裁小组的主
席，并在五（5）日内进行。

5.�仲裁小组的成立日期应为三位仲裁员根据程序规则被选派并接受任命的日
期。

第114条
中期小组报告

1.�仲裁小组应通知当事人一份中期报告，其中包含描述部分及其发现和结论，
通常在其成立之日起九十（90）日内。如果认为无法满足此期限，仲裁小组
的主席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和高级官员委员会，说明延误的原因以及
小组计划发布中期报告的日期。在任何情况下，中期报告都不应迟于仲裁小
组成立之日起一百二十（120）日。任何一方都可以在中期报告通知之日起
十五（15）日内就中期报告的具体方面向仲裁小组提交书面意见。

2.�在紧急情况下，包括涉及易腐或季节性商品的案件，仲裁小组应在三十
（30）天内尽一切努力提交其中期报告，并在任何情况下不迟于成立后四十
五（45）天。一方可在中期报告通知之日起七（7）天内提交书面请求，要
求仲裁小组审查中期报告的精确方面。
3.�在考虑当事人对中期报告的任何书面意见后，仲裁小组可以修改其报告并
进行其认为适当的任何进一步调查。最终仲裁小组裁决应包括对中期审查阶
段提出的论点的讨论，并应明确回答当事人的问题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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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仲裁庭
裁决

仲裁庭裁决
1.�仲裁小组应：

(a)�通知当事人和高级官员委员会在本仲裁小组成立之日起一百二十
（120）日内作出裁决；(b)�不论上述(a)项，若无法在此期限内完成，
仲裁小组主席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和高级官员委员会，说明延迟原
因及仲裁小组计划作出裁决的日期。在任何情况下，裁决均不得迟于本
仲裁小组成立之日起一百五十（150）日内通知。

2.�在紧急情况下，包括涉及易腐和季节性商品的案件，仲裁小组：
(a)�应在本仲裁小组成立之日起六十（60）日内作出裁决；(b)�可尽快
作出初步裁决，最迟在本仲裁小组成立之日起七（7）日内，判断案件
是否构成紧急情况。

3.�仲裁庭裁决应包括建议，说明被投诉方如何能使自身符合规定。
4.�尽管有关于合理期限（RPT）的第6至9段的规定，被投诉方应立即以善意
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以遵守仲裁庭裁决。
5.�如果无法立即遵守，当事人应努力就遵守裁决的期限达成一致。在这种情
况下，被投诉方应在仲裁庭裁决通知当事人之日起二十一日（21）日内，通
知投诉方和高级官员委员会其所需的遵守时间。

6.�如果当事人对遵守仲裁小组裁决的RPT存在分歧，投诉方应在第1段规定的
通知之日起十四（14）日内书面请求仲裁小组确定RPT的期限。该请求应同
时通知另一方和高级官员委员会。仲裁小组应在请求提交之日起二十一日
（21）内向当事人和高级官员委员会通知其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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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果原仲裁小组或其部分成员无法重新召集，则应适用第113条规定的程序。
通知裁决的期限应为第6段所述请求提交之日起三十五（35）日。

8.�在确定RPT的期限时，仲裁小组应当考虑被投诉方通常需要采取与其所认
为为确保遵守而确定的相类似立法或行政措施所需的时间，并特别考虑东非
共同体伙伴国（地区）可能由于缺乏必要能力而遇到的困难。

9.�RPT可由当事人协议延长。
第116条

对为遵守仲裁小组裁决所采取的任何措施的审查
1.�被投诉方应在合理期限届满前通知投诉方和高级官员委员会其为遵守仲裁
庭裁决而采取的任何措施。
2.�如果在RPT届满时被投诉方仍未遵守上述第1段的规定，投诉方可在通知另
一方和高级官员委员会后，根据第117条第2款采取适当措施。

3.�当当事人对被投诉方是否已遵守本协议的规定带来合规性存在分歧时，任
何一方均可书面请求仲裁小组就此事作出裁决。此类请求应明确指出相关措
施，并清晰解释该措施与本协议的规定及仲裁庭裁决的兼容或不兼容性。

4.�仲裁小组应努力在上述请求提交之日起四十五（45）日内作出裁决。在紧
急情况下，包括涉及易腐和季节性商品的情况，仲裁小组应在上述请求提交
之日起三十（30）日内作出裁决。
5.�如果原仲裁小组或其部分成员在十五（15）天内无法重新召集，则应适用
第113条中规定的手续。在这种情况下，通知裁决的时间限制应为自上述第
3段所述请求提交之日起八十（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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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VII�
ARTICLE�118

不合规情况下的临时补救措施
1.�如果被投诉方在RPT到期前未能通知为遵守仲裁小组裁决而采取的任何措
施，或者仲裁小组裁定根据第116条第1款通知的措施与本协议的规定下被投
诉方应承担的义务不相容，则投诉方在通知另一方后，应有权采取适当措施。

2.�在采取此类措施时，投诉方应努力选择对实现本协议的目标影响最少的措
施，并应考虑其对被投诉方经济的影响。此外，如果英国获得了采取此类措
施的权利，它应选择专门针对使东非共同体伙伴国（其措施被认定为违反本
协议的规定）进入一致性的措施。
3.�在RPT到期后的任何时候，投诉方可以请求被投诉方提供临时补偿的报价，
被投诉方应提出此类报价。
4.�补偿或报复性措施应是临时的，并且仅应适用于任何被认定为违反本协议
规定的措施已被撤回或修改以使其进入一致性，或直到当事人已同意解决争
端为止。

ARTICLE�118

适当措施采取后的任何合规措施审查
1.�被投诉方应通知另一方和高级官员委员会其为遵守仲裁小组裁决而采取的
任何措施，以及其请求投诉方停止适用适当措施。

2.�当当事人未在通知提交之日起三十�(30)�天内就通知的措施与本协议的规定
是否兼容达成协议时，投诉方应以书面形式请求仲裁小组对有关事项作出裁
决。该请求应通知另一方和高级官员委员会。仲裁庭裁决应在请求提交之日
起四十五�(45)�天内通知当事人和高级官员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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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仲裁庭裁定为遵守而采取的任何措施与本协议的规定不一致，则应确
定投诉方是否可以继续采取适当措施。如果仲裁庭裁定为遵守而采取的任何
措施与本协议的规定一致，则适当措施应在裁决之日立即终止。

4.�如果原仲裁小组或其部分成员无法重新召集，则应适用第113条规定的程
序。通知裁决的期限应为自上述第2段所述请求提交之日起六十（60）天。

第七部分
共同规定

第119条
共同同意的解决方案

当事人可随时在本部分规定下就争议达成一致解决方案，并应通知高级官员
委员会任何此类解决方案。如果该解决方案需要根据任何一方相关国内程序
获得批准，则通知应提及此要求，且程序应暂停。如果无需此类批准，或通
知了任何此类国内程序的完成，则程序应终止。

ARTICLE�120

程序规则
争议解决程序应受本协议生效后六（6）个月内由EPA理事会通过的程序规则
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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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语言
信息和技术建议

应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或由其自行启动，仲裁小组可从其认为适当的任
何来源获取信息，包括参与争议的当事人。仲裁小组还应有权根据其认为适
当的方式寻求相关专家的意见。本协议的当事人及其他第三方有根据程序规
则向仲裁小组提交友方意见书的权利。以这种方式获取的任何信息都必须披
露给可能提交意见的当事人。

ARTICLE�122

提交的文件的官方语言
1.�当事人的书面和口头提交的文件应当使用任何一方官方语言。
2.�当事人应努力就本部分下任何特定程序确定一个共同工作语言。如果当事
人无法就共同工作语言达成一致，每一方应安排并承担其书面提交的文件和
解释在投诉方选择的官方语言中的翻译费用，除非该语言是该方的官方语言。
1

ARTICLE�123

解释规则
1.�仲裁小组应根据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对本协议的规定进行解释，包括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编纂的规则。
2.�仲裁小组的解释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本协议的规定所提供的权利和义务。

1 就本条而言，官方语言是指第145条中列出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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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仲裁员
名单�124

仲裁庭裁决程序
1.�仲裁小组应尽一切努力达成共识作出决定。如果决定不能达成共识，则应
通过多数票作出决定。
2.�任何仲裁小组的裁决都应当列明事实认定、本协议的相关条款的适用性以
及其作出的任何认定、建议和结论背后的理由。高级官员委员会应当将仲裁
小组的裁决公开。
3.�仲裁庭裁决对各方具有最终约束力。

ARTICLE�125

仲裁员名单
1.�高级官员委员会应当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六（6）个月内，建立至少十五
（15）名愿意且有能力的个人的名单，这些人愿意且有能力担任仲裁员。该
名单应由三个子名单组成：每个当事人一个子名单，作为仲裁员；以及一个
由非任何一方国籍的个人组成的子名单，这些人将担任仲裁委员会主席。每
个子名单应至少包括五（5）个人。高级官员委员会应根据程序规则确保该名
单始终保持这一水平。
2.�如果在根据第113条第2款发出通知时，任何子名单尚未建立或不包含足够
个人的姓名，仲裁员应从一方或双方正式提名的相应子名单的个人中抽签选
出。如果只有一方提出了姓名，则应从这些姓名中抽签选出三名仲裁员。

3.�如未根据第1款建立仲裁员名单或未根据第2款提出仲裁员姓名，则启动仲
裁程序的当事方应请求常设仲裁法院秘书长担任指定机构。

4.�仲裁员应当具备法律和国际贸易方面的专门知识和经验。他们应当独立，
以个人身份任职，不得接受任何组织或政府的指示，也不得隶属于任何一方
当事人政府，并且应当遵守由EPA理事会在本协议生效后六（6）个月内通过
的程序规则附件中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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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关系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

与WTO争端解决的关系
1.�根据本协议设立的仲裁小组不得审理任何一方当事人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项下的权利和
义务争议。
2.�诉诸本协议的争端解决条款不得损害WTO协定中的任何行动，包括争端解
决行动。然而，如果一方就特定措施已启动争端解决程序，无论是依据本标
题还是依据WTO协定，在该程序结束前，不得在另一论坛就同一措施启动争
端解决程序。此外，一方不得在两个论坛中寻求对在本协议和WTO协定中具
有相同内容的义务违反的救济。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启动了争端解决程序，
该方不得向另一论坛提出要求对另一协议中相同义务违反的救济的诉求，除
非所选论坛因程序或管辖权原因未能就要求对该义务的救济的诉求作出裁决。

3.�一方可以就特定措施，依据本部分或依据WTO协定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a)�根据本部分进行的争议解决程序应被视为由一方根据第112条提出
的设立仲裁小组的请求而启动，并应被视为在仲裁小组根据第115条通
知其裁决给各方和高级官员委员会时结束，或根据第119条达成共同同
意的解决方案时结束；(b)�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进行的争议解决程序
应被视为由一方根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DSU）第6条提
出的设立小组的请求而启动，并应被视为在争端解决机构根据DSU第
16条和第17(14)条通过小组报告，以及根据情况通过上诉机构的报告时
结束。

4.�本协议任何条款均不得妨碍一方实施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义务暂停。世界
贸易组织协定不得妨碍一方根据本协议暂停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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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一般例
外
时间限制

1.�本部分规定的任何时间限制，包括仲裁小组通知其裁决的时间限制，应从
其所指的行为或事实的次日开始的日历日计算。
2.�本部分中提到的任何时间限制可由当事人经协议延长。

PART�VIII

一般例外
ARTICLE�128

一般例外条款
1.�在此类措施未以在类似条件下构成对当事人之间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手段，
或以掩盖限制国际贸易的方式实施的前提下，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
为禁止英国或EAC伙伴国（地区）采纳或执行下列措施：

(a)�为保护公共安全或道德或维持公共秩序所必需的；(b)�为保护人类、
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c)�与黄金或白银的进口或出口有关
的；(d)�为确保遵守与本协议规定不一致的法律或法规所必需的，包括
与海关执法、第II条第4款和GATT�1994第十七条规定的垄断的执行、
专利、商标和版权的保护以及防止欺骗性做法有关的规定；(e)�与囚犯
劳动产品有关的；(f)�为保护具有艺术、历史或考古价值的国家宝藏而
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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